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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歸化我國國籍者及歸國僑民服役辦法」。

附修正「歸化我國國籍者及歸國僑民服役辦法」

部　　長　劉世芳

歸化我國國籍者及歸國僑民服役辦法修正條文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兵役法施行法第二十三條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歸化我國國籍之役齡男子，自初設戶籍登記之翌日起，屆滿一年時，依法

辦理徵兵處理。

第　三　條　　原有戶籍國民具僑民身分之役齡男子，自返回國內之翌日起，屆滿一百八

十三日時，依法辦理徵兵處理。但未依第五條第一項及第三項規定辦理者，不

在此限。

　　無戶籍國民具僑民身分之役齡男子，自返回國內初設戶籍登記之翌日起，

屆滿一百八十三日時，依法辦理徵兵處理。

第　四　條　　前條第一項屆滿一百八十三日之計算，以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為準：

　　一、自返回國內之翌日起算，連續居住達一百八十三日。

　　二、自返回國內之翌日起算，於任一年度（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累計居住達一百八十三日。

　　前條第二項屆滿一百八十三日之計算，以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為準：

　　一、自返回國內初設戶籍登記之翌日起算，連續居住達一百八十三日。

　　二、自返回國內初設戶籍登記之翌日起算，於任一年度（一月一日至十二

月三十一日）累計居住達一百八十三日。

　　前二項居住期間之計算，以歸國僑民之役齡男子所持本國護照、外國護照

入境時間合併計算之。

　　下列情形所定期間，不列入前項居住期間計算：

　　一、歸國僑民之役齡男子返國就學者並符合緩徵條件之期間。

　　二、歸國僑民之役齡男子因災害防救法第二條第一款所定災害或傳染病防

治法第三條第一項各款所定傳染病等原因，致生非可歸責之居住期

間，且經戶籍地直轄市、縣（市）政府報請內政部核准者。

第　五　條　　第三條第一項役齡男子自返回國內後，於出境前，應以電子傳輸方式將以

下文件上傳至僑民役男申請出境文件審查平臺或以書面方式向內政部移民署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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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一、本人本國護照。

　　二、本人外國護照（或海外永久或長期居留證）。

　　三、效期內之役政用華僑身分證明書。但之前返國已上傳或提出且仍於效

期內者，免再上傳或提出。

　　四、返國前四個月內，入境僑居地之護照戳章影本、入出境紀錄或經役齡

男子本人使用過之交通票券等足資證明該期間內居住於僑居地之證明

文件。但之前返國已上傳或提出且仍屬最近一次入境日前四個月內之

文件，免再上傳或提出。

　　第三條第一項役齡男子，入境後未依前項規定辦理完成者，得依役男出境

處理辦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七款規定，以一般役男身分申請出境，並應於出境後

四個月內返國。

　　前項役齡男子，得於出境後四個月內依第一項規定辦理，經審核通過者，

不受前項應於出境後四個月內返國之限制。

　　第三條第二項役齡男子應自返回國內初設戶籍登記後，應向戶籍所在地鄉

（鎮、市、區）公所提出本人本國護照與外國護照（或海外永久或長期居留

證）及效期內之役政用華僑身分證明書。

　　第一項、第三項及前項所上傳或提出文件如係以外國語文作成者，役齡男

子應自行翻譯為中文並上傳或提出譯本。

第　六　條　　因僑居地政府拒絕入境或因僑居地環境特殊為政治、經濟等原因被迫回國

暫居及僑居地發生戰亂未能按時返回，經外交或僑務主管機關證明者，得填具

暫緩徵兵處理申請書，向戶籍地鄉（鎮、市、區）公所申請，轉報直轄市、縣

（市）政府核准暫緩徵兵處理。

　　前項之暫緩徵兵處理以六個月為限，期限屆滿後，原因繼續存在者，應出

具相關證明，重新申請暫緩徵兵處理。

第　七　條　　持外國護照入境之歸國僑民，具有役齡男子身分者，適用本辦法有關歸國

僑民之規定。

　　原具香港、澳門僑民身分之男子，具有下列條件之一，經僑務主管機關出

具證明者，適用本辦法有關歸國僑民之規定：

　　一、於中華民國八十六年七月一日前自香港、或於八十八年十二月二十日

前自澳門以僑民身分返回國內初設戶籍登記，並取得當地永久居留資

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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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則命令之總說明及對照表請參閱行政院公報資訊網（https://gazette.nat.gov.tw/）。

　　二、在臺灣地區出生並設有戶籍，於八十六年七月一日前在香港、或於八

十八年十二月二十日前在澳門居住四年以上，並取得當地永久居留資

格者。

第　八　條　　經核准暫緩徵兵處理者，於暫緩徵兵處理之原因消滅或已屆滿規定期限，

應自原因消滅或屆滿規定期限之翌日起三十日內，向戶籍地鄉（鎮、市、區）

公所申報。

第　九　條　　歸國僑民之身分，以申請人取得僑務主管機關核發之役政用華僑身分證明

書認定之。

第　十　條　　第三條第一項及第二項所定役齡男子，於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十四年九月

八日修正施行前已返回國內且未再行出境者，適用修正前第三條第一項、第二

項、第四條第一項、第七條規定，不適用修正後第三條、第四條第一項至第三

項、第五條、第九條規定。

第 十一 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一百十四年九月八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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